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目标

满足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指挥调度、即时沟通、快速查询、移动执法、远程

办公等工作需要，实现“扫码检查”“非现场监管”“一梯一码”等科技赋能智慧监管

新模式，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法水平。

2、项目概述

移动通信保障服务，以满足执法指挥调度、即时沟通、快速查询、移动执法、远程

办公等工作需要。根据现有人员规模测算，预计三年服务期内覆盖约 2310 人次，项目

总预算金额为 4,074,840 元。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 2026 年 8 月 1 日至 2029 年 7 月 31 日止。

服务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配发人员、服务期限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预估配发

人数

（人）

涉及服务期限

（月）

预算金额

（万元）

1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770 36 407.4840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2.1 后付费方式。中标人签署合同并根据实际使用人数据实结算，以支票或者汇款形式

每月结算一次。具体详见《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2.2 服务期内须提供可催不可停服务。

3、包装和运输

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

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

三、技术要求

1、基本要求

1.1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内容应满足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移动执法终端使用管理



规范要求。

★1.2 投标人所提供服务的综合服务单价最高限价为 147 元每人每月。

2、服务内容及要求

移动执法技术服务采用合约套餐方式执行，即每月提供通讯套餐服务，服务期统一

截止至 2029 年 7 月 31 日，合约套餐具体包括通讯服务、执法终端服务及其他服务。

2.1 通讯服务

移动执法终端的通讯网络应采用技术成熟、应用广泛、信号覆盖率高的通讯网络，

支持 5G/4G+4G+3G 数据网络，有足够的基站以保障移动执法应用的效率，同时满足语音

通话、短信收发应用需求。具体需求如下：

2.1.1 短信发送服务需求

提供支持三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短信发送服务，发送套餐量需

不少于每人每月 1000 条。

2.1.2 数据流量需求

提供支持 5G，并兼容 4G、3G 网络数据流量服务，要求每人每月全国和本地数据网

络通讯流量均不少于 300GB。

2.1.3 国内语音通话需求

提供主叫语音通话不少于每人每月 6000 分钟，其中全国主叫不少于 3000 分钟（不

包含港澳台地区），免费国内被叫通话服务。

2.1.4 群组通话需求

提供执法系统群组内免费语音通话的技术服务。

投标人应提供套餐外资费标准，所提供的套餐外资费标准应在合理范围内，不超过

主流运营商现行普通套餐的套餐外资费标准。

2.2 执法终端服务

根据移动执法要求，需提供不低于如下参数的移动执法服务，详见下表：



序号 产品名称 配置要求 单位

1
执法终端

服务要求

1、网络：至少支持移动/联通/电信 5G/4G/3G；

2、屏幕尺寸：≥6.5 英寸；

3、操作系统：兼容 Android 或 HarmonyOS 等主

流移动操作系统；

4、处理器核心：≥八核；

5、处理器主频（主核心）：≥3.0GHz；

▲6、运行内存（RAM）：≥16GB；

▲7、存储容量（ROM）：≥512GB；

▲8、摄像头像素：前置摄像头：≥2400 万像素；

所有后置摄像头：≥5000 万像素；

9、屏幕指纹识别：支持；

10、NFC：至少支持点对点模式、卡模拟模式；

11 、 WLAN 功 能 ： 至 少 支 持 IEEE 802.11

a/b/g/n/ac/ax（Wi‑Fi6）；

12、导航定位：至少支持 GPS/A-GPS/北斗；

13、双卡双待：支持；

14、电池容量：≥5000 毫安；

15、充电功率：≥60W。

台

2.3 其他服务

2.3.1 为保证移动执法技术服务持续正常运行，在服务期内投标人应提供以下售后服



务：

2.3.1.1 投标人应提供完善的终端配发方案和售后服务方案，保证终端更替工作

高效有序进行，外出执法工作得到有力保障。投标人负责提供原厂退货、换货、

保修，提供配套充电设备、使用说明书、保修卡、保护壳、屏幕保护膜等配件保

障。

2.3.1.2 终端质保期应不少于 1年原厂质保，并提供免费上门维修服务。

2.3.1.3 投标人应提供每周 7×24 小时在线咨询服务。投标人应保障通讯网络畅

通运行，在出现通讯故障后 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抵达现场处理故障。

2.3.1.4 投标人应按月提供终端通讯服务使用情况，包括数据流量统计、语音通

话统计、短信息收发统计、通讯费用统计等。

2.3.1.5 投标人应每月向每部终端发送短信，告知通讯费变更及套餐使用情况。

2.3.1.6 投标人应配合采购人，每月对需要变更的移动执法终端账户进行过户、

注销等调整。

2.3.2 若采购人需要，投标人可以为采购人提供提高效率的其他服务，且不再另

行收取费用。如：为机关办公楼提供 5G 室分铺设等。

3、相关事项说明

3.1 人员及执法终端增减问题

3.1.1 在合同期内发生人员调离执法岗位（包括调离、离职、退休、去世等情况）

的，采购人提前 15 日书面通知投标人，在发出书面通知的次月为调离执法岗位

人员办理退出服务合同并停止缴费，其使用的移动执法终端由采购人收回并转成

备用机进行调剂和管理，投标人负责办理号码过户或注销等手续。

3.1.2 采购人在合同期内如有新增人员，优先调剂分配备用机，投标人配合开通

新号码并提供同等套餐服务。在备用机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如新增人员的号码开

通日期距离服务期截止时间超过 6 个月（含 6个月），投标人应当在采购人发出

书面通知的 15 日内补充相同执法终端和套餐服务，采购人按实际使用人数据实

结算费用。

3.2 终端归属

3.2.1 服务期内，移动执法终端资产归属投标人。

3.2.2 丢失赔付问题：服务期内，若采购人工作人员丢失执法终端且需重新申领

执法终端的，使用期不足 18 个月的，由采购人按 1500 元/部向投标人赔偿；使



用期超过 18 个月（含）且不足 33 个月的，由采购人按 500 元/部向投标人赔偿；

使用期超过 33 个月（含）的，采购人无需向投标人赔偿。若采购人不再重新申

领执法终端，无需向投标人赔偿。

3.3 其他

3.3.1投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提供服务所需的全部准备工作。

3.3.2 投标人应解决移动执法终端加载软件的个人注册权限问题。

3.3.3 投标人应确保移动执法终端操作系统升级时，原有业务软件可正常使用。

3.3.4 投标人应为采购人配备配发人数 1%且不少于一台的移动执法终端作为备

用机。

3.3.5 市场监管专属技术支持服务：投标人应提供每周 7×24 小时咨询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使用培训、日常使用运维、问题咨询答复、安全漏洞修复、故障排查

修复、应用升级、更新入网号码情况等服务，并在采购人有需要时到指定地点提

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保障问题的专人跟进及回复。

3.3.6 若下一个服务期运营商发生变化，投标人在本项目服务期结束后 15 日内，

应根据采购人需求配合做好携号转网等相关工作。

4.保密要求

4.1 投标人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相关保密规定，认真履行保密义务，

防止失密、窃密事件的发生。

4.2 投标人应承担对本项目内容的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公开或对外

泄露任何信息。

5.人员要求

投标人应为本项目组建项目团队，包括项目负责人 1人及其他团队成员，提

供明确的人员分工和各岗位职责，并提供满足项目要求技术服务。其中项目负责

人应具有 10 年（含）以上的工作年限，有相同或类似项目经验，有胜任本服务

工作的能力，并能作为本项目的实际主持者担负实质性工作。项目负责人需保证

7×24 小时电话畅通，受理采购人提出的工作要求和故障问题。项目团队人员在

实施过程中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变更。

6.验收

6.1 验收主体：采购人

6.2 验收方式：现场验收



6.3 验收时间和程序：

6.3.1 中标人应在验收前完成采购人所需各应用软件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并在执

法终端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和中标人按照合同要求，对执法终端产

品规格、数量、包装、外观、应用软件等进行检查验收，采购人按照执法终端数

量的 5%进行抽检。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产品存在问题或缺陷，采购人有权拒收

并要求及时更换。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条款承担责任。

6.3.2 每年度采购人有权对投标人的服务质量组织阶段性验收。

6.4 验收内容及标准：按照合同约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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